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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1、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河南省燃气管理条例》已由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通过，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该条例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气管

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能源规划以及上

一级燃气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备案。燃气发展规划中涉及空间利用的内容应当依法纳入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编制燃气发展规划应当统筹城乡，覆盖符合燃气发展条件的乡镇，推进乡村燃气设

施建设，推动管道燃气向城郊结合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延伸，并对瓶装燃气供应布局和

安全保障等作出规定。” 

2、适应《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要求 

根据《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可知，新野县的规划范围、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及空间发展、常住人口规模等都已经规划确定，为新野县的市政设施建设提供了依据。 

现行燃气专项规划《新野县城乡燃气专项规划（2018～2035）》，已经不能满足新野县燃气发

展的需要，需重新进行编制。 

第二条 总体目标 

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指导城市燃气事业的发展，使其具有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达到优化

能源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规划期末总体目标如下： 

紧跟城市建设的步伐，天然气管网覆盖县域，中心城区天然气气化率达到 100%；集镇区气

化率达到 70%，液化石油气气化率达到 30%，居民总气化率达到 100%；农村天然气气化率达到

30%，液化石油气气化率达到 70%，居民总气化率达到 100%。 

第三条 规划指导思想 

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五位一体”的发展要求，贯

彻国家能源、环保以及燃气利用政策，充分利用各类燃气资源，保障城市能源安全供应、优化城

市能源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与竞争力；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燃

气专项规划的指导下，严格遵守国家现行规范及标准，做到基本参数科学化，技术安全可靠、先

进和经济合理。 

第四条 规划任务 

1. 确定近、远期规划的气源及供气实施方案。 

2. 确定近、远期规划的供气范围、供气对象、用气量指标及用气不均匀系数等。 

3. 预测城市各期供气规模，包括年用气量、小时高峰用气量、储气量等。 

4. 从技术经济优化角度出发，确定输配系统方案。 

5. 合理选择场站站址（LNG 气化站、门站等），采用先进成熟的工艺流程及设备。 

6. 布置各级天然气管网，并对管网进行计算，确定管径和管位。提出工程建设和运行中的安

全措施、环保措施及消防措施。 

7. 提出燃气设施用地、燃气设施保护规划及近中期建设内容。 

8. 对近、远期建设进行投资匡算，并提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9. 对规划实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进行分析。 

10. 提出实施规划的措施与建议。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新野县县域。其中管道天然气不仅涵盖城镇，还包括农村。具体范围如下： 

1、新野县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由汉城街道和汉华街道及周边的上港乡和城郊乡组成，具体为西至新城大道和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西侧、南至南环路和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侧、东至东环路东侧、北至 G328 北侧，

总面积 60.11 平方公里。 

2、12 个乡镇所在的（集）镇区及农村地区 

8 个镇分别为：歪子镇、新甸铺镇、沙堰镇、王庄镇、施庵镇、五星镇、溧河铺镇、王集镇；

4 个乡分别为：上庄乡、樊集乡、前高庙乡、城郊乡。（注：不含上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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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期限 

根据《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规划期限，确定本燃气专项规划的规划

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其中： 

规划近中期：2021 年至 2030 年 

规划远期：2026 年至 2035 年 

第七条 规划主要供气对象 

根据规划所确定的用气范围及供气原则，考虑到燃气企业的经济效益，并结合各类用户的用

气特点及价格差异，将用气用户分类如下： 

一、天然气用户： 

1、 居民用户 

2、 商业用户 

3、 工业用户 

4、 不可预见用气负荷 

二、液化石油气用户： 

5、 居民用户 

6、 商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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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然气气源及规模 

第八条 规划气源 

1、长输管道天然气气源确定 

规划新野县管输天然气气源为来西气东输二线和西气东输三线管道的天然气。 

2、液化天然气（LNG）气源确定 

近中期新野县 LNG 气源分别为濮阳中原油田 LNG 工厂、安阳安彩高科 LNG 工厂、濮阳绿

能融创 LNG 工厂和平顶山京宝新奥 LNG 工厂，合计处理能力 140×104N m³/d。远期新野县

LNG 气源可用南阳市 LNG 工厂气源。 

3、压缩天然气（CNG）气源确定 

新野县城镇压缩天然气（CNG）气源来自南阳 CNG 加气母站。 

4、液化石油气（LPG）气源确定 

新野县现有的液化石油气气源来自洛阳炼油厂和延安炼油厂。 

第九条 供气原则 

1、 全面发展具有气化条件的居民用户； 

2、 大力发展商业用户，尤其是燃煤及燃非洁净燃料对环境污染较大的商业用户； 

3、 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发展天然气汽车用户； 

4、积极推行各类污染型工业用户的气代油和气代煤工作，积极改造燃煤燃油中小型锅炉，

优先考虑使用天然气后对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或生产成本有较大降低的工业用气。 

第十条 用气量预测 

1、中心城区用气量 

新野县中心城区居民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县城人口（万） 
天然气气化

率（%） 

气化人口

（万） 

居民用气指

标（Nm³/a） 

居民年用气量

（万 Nm³/a） 

近中期 27 60 16.2 54.75 886.95 

远期 35 100 35 54.75 1916.25 

新野县中心城区商业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万 Nm³/a） 商业用气量占比（%） 
商业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886.95 30 266.09 

远期 1916.25 45 862.31 

新野县中心城区工业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用气指标 

（万 Nm³/ha·a） 

天然气气化率

（%） 

用地面积 

（ha） 

工业年用气量 

（万 Nm³/a） 

近中期 6.7 30 464.07 932.78 

远期 6.7 70 716.53 3360.53 

新野县中心城区采暖用户年用气量 

规

划

期

限 

建筑采

暖综合

热指标

Qh（w/

㎡） 

燃气

锅炉

效率

§1 

热水

管网

输送

效率

§2 

天然气

低热值

Q1

（MJ/Nm

³） 

采暖季

天数 Z

（天） 

采暖用

气量指

标 Qc

（Nm³/

㎡•a） 

规划建

筑面积

（万㎡） 

集中

供热

普及

率（%） 

规划集

中供热

面积

（万

㎡） 

采暖用

户天然

气使用

量（万

Nm³） 

近

中

期 

45.92 

0.85  0.9  36.68  116  

15.33 3203.69 10 320.37 4911.26 

远

期 
43.09 16.93 5063 50 2531.5 42858.3 

新野县中心城区未预见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用气指标（万 Nm³/a） 用气占比（%） 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6997.08 5 349.85 

远期 48997.39 5 2449.87 

新野县中心城区天然气近中、远期年总用气量分别为 7346.93 万 Nm³/a 和 5.14 亿 Nm³/a。 

新野县中心城区管道用气气量平衡 

序号 项目 

年用气量（万 m3/a） 
年平均日用气

量（万 Nm3/d） 

计算月平均日用气

量（万 Nm3/d） 

高峰小时流量（万 

Nm3/h）  

近中期 远期 
近中

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1 
居民

用气 
886.95 1916.25 2.43  5.25  2.92  6.30  0.42  0.91   

2 商业 266.09 862.31 0.73  2.36  0.87  2.83  0.13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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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 

3 
工业

用气 
932.78 3360.53 2.56  9.21  2.56  9.21  0.16  0.58   

4 
采暖

用气 
4911.26 42858.3 13.46  117.42  16.15  140.90  1.21  10.57   

5 

未预

见用

气 

349.85 2449.87 0.96  6.71  0.96  6.71  0.04  0.28   

6 合计 7346.93 51447.26 20.13  140.95  23.45  165.96  1.96  12.74   

2、集镇区用气量 

新野县集镇区居民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

限 

集镇区人口

（万） 

天然气气化

率（%） 
气化人口（万） 

居民用气指

标（Nm³/a） 

居民年用气量

（万 Nm³/a） 

近中期 7.3 40 2.92 54.75 159.87 

远期 14 70 9.8 54.75 536.55 

新野县集镇区商业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万 Nm³/a） 商业用气占比（%） 商业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159.87 40 63.95 

远期 536.55 40 214.62 

新野县集镇区工业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万 Nm³/a） 工业用气占比（%） 工业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159.87 40 63.95 

远期 536.55 40 214.62 

新野县集镇区采暖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万 Nm³/a） 采暖用气占比（%） 采暖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159.87 5 7.99 

远期 536.55 10 53.66 

新野县集镇区未预见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用气指标（万 Nm³/ha·a） 用气占比（%） 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295.76 5 14.79 

远期 1019.45 5 50.97 

新野县（集）镇区天然气近中、远期年总用气量分别为 310.55 万 Nm³/a 和 1070.42 万 Nm³

/a。 

新野县集镇区管道用气气量平衡 

序号 项目 
年用气量（万

m3/a） 

年平均日用气量

（万 Nm3/d） 

计算月平均日用

气量（万 Nm3/d） 

高峰小时流量

（万 Nm3/h）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1 
居民用

气 
159.87 536.55 0.44  1.47  0.53  1.76  0.08  0.25   

2 
商业用

气 
63.95 214.62 0.18  0.59  0.21  0.71  0.03  0.10   

3 
工业用

气 
63.95 214.62 0.18  0.59  0.18  0.59  0.01  0.04   

4 
采暖用

气 
7.99 53.66 0.02  0.15  0.03  0.18  0.00  0.01   

5 
未预见

用气 
14.79 50.97 0.04  0.14  0.04  0.14  0.00  0.01   

6 合计 310.55 1070.42 0.85  2.93  0.98  3.37  0.12  0.41   

3、农村地区用气量 

新野县农村居民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农村人口

（万） 

天然气气化

率（%） 

气化人口

（万） 

居民用气指

标（Nm³/a） 

居民年用气

量（万 Nm³/a） 

近中期 28 10 2.8 54.75 153.3 

远期 21 30 6.3 54.75 344.93 

新野农村地区采暖用户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万 Nm³/a） 采暖用气占比（%） 采暖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153.3 5 7.67 

远期 344.93 10 34.49 

新野县农村地区未预见年用气量 

规划期限 用气指标（万 Nm³/ha·a） 用气占比（%） 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160.97 5 8.05 

远期 379.42 5 18.97 

新野县农村地区天然气近中、远期年总用气量分别为 169.01 万 Nm³/a 和 398.39 万 Nm³/a。 

新野县农村地区管道用气气量平衡 

序号 项目 

年用气量（万

m3/a） 

年平均日用气量

（万 Nm3/d） 

计算月平均日用

气量（万 Nm3/d） 

高峰小时流量

（万 Nm3/h）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1 
居民用

气 
153.3 344.93 0.42  0.95  0.50  1.13  0.07  0.16   

2 
采暖用

气 
7.67 34.49 0.02  0.09  0.03  0.11  0.00  0.01   

3 
未预见

用气 
8.05 18.97 0.02  0.05  0.02  0.0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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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计 169.02 398.39 0.46  1.09  0.55  1.30  0.08  0.17   

4、新野县总用气量 

新野县年用气量汇总表 

序号 项目 
年用气量（万 Nm³/a） 

近中期 远期 

1 中心城区 7346.93 51447.26 

2 集镇区 310.55 1070.42 

3 农村地区 169.01 398.39 

总计 7826.49 52916.07 

新野县县域管道用气气量平衡 

序号 项目 

年用气量（万 m3/a） 
年平均日用气

量（万 Nm3/d） 

计算月平均日用

气量（万 Nm3/d） 

高峰小时流量

（万 Nm3/h）  

近中期 远期 
近中

期 
远期 近中期 远期 

近中

期 
远期  

1 中心城区 7346.93 51447.26 20.13  140.95  23.15  162.09  2.52  17.62  

2 集镇区 310.55 1070.42 0.85  2.93  0.98  3.37  0.12  0.41   

3 农村地区 169.02 398.39 0.46  1.09  0.55  1.30  0.08  0.17   

4 合计 7826.5 52916.07 21.44  144.98  24.68  166.77  2.71  18.20   

新野全县县天然气输配系统设计供气规模和设计流量如下： 

近中期（2021～2030）设计供气规模 7826.50 万 Nm³/年，输配工艺系统设计小时流量 2.71

万 Nm³/h； 

远期（2026～2035）设计供气规模 5.29 亿 Nm³/年，输配工艺系统设计小时流量 18.20 万

Nm³/h。 

第十一条 天然气调峰储气量 

季节性调峰需求量巨大，靠城市自己解决是不经济、也是不可行的，一般由上游气源方通过

调度天然气输送量解决。日调峰一般根据天然气用气量的周用气不均匀曲线来确定。在上游供气

为计算月平均日均匀供气的工况下，根据各类用户用气不均匀数据计算：近中期（2030 年）最大

日调峰储气量为 3.70 万 Nm3，远期（2035 年）为 25.02 万 Nm3。 

第十二条 应急气量 

按照法规和规范要求，规划近中期新野县居民用户高峰月平均日用气量为 2.92 万 Nm³/d，

商业用户高峰月平均日用气量为 0.87 万 Nm³/d，由此计算出应急气源的规模为 9.021 万 Nm³。 

规划远期新野县居民用户高峰月平均日用气量为 6.30 万 Nm³/d，商业用户高峰月平均日用

气量为 2.83 万 Nm³/d，由此计算出应急气源的规模为 19.749 万 N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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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输配系统规划 

第十三条 供气方案规划 

1、 供气方案 

本规划新野县域天然气输配系统为“两站带两片，管道成两级，管网全覆盖” 的供气方式。 

“两站带两片”：是指在新野县域范围内，两个高中压调压站分别为南北两个区域供气。 新

野县北部区域以棉花庄高中压调压站为气源点为歪子镇、上庄乡、樊集镇、王集镇、沙堰镇、施

庵镇 6 个乡镇中压供气。新野县南部区域以新野高中压调压站为气源点为溧河铺镇、前高庙乡、

五星镇、新甸铺镇、王庄镇、城郊乡 6 个乡镇和中心城区（含上港乡）中压供气。 

“管线成两级”：是指对县域内管线输配系统形成次高压—中压两级输配系统。 

“管网全覆盖”：是指加快管网敷设，管网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规划期内管网覆盖规

划当中管道能够到达的所有区域，使燃气管网与城乡共成长。 

2、 方案概述 

本规划以现状输配系统为基础，兼顾现状问题的解决和规划期内的发展，形成次高压、中压

两级供气模式。 

（1）规划建设"西气东输三线 125#阀室-官碾村分输站天然气管道工程"，作为新野县气源，

采用两级调压后出站引至新野县城市中压管道。 

（2）保留棉花庄门站，建设连接官碾村分输站输气管线，为新野县北部 6 个乡镇进行天然

气输送。 

（3）保留土地庄门站，为县城进行天然气输送。形成上游来气--高压管道-- 门站--中压管网

的输配模式，有效解决中心城区输配管网供气能力有限问题。 

（4）以两个调压站为依托，通过中压主管网向各个乡镇中压管网供气，形成调压站--中压管

网—低压—用户的输配模式，有效解决各乡镇供气问题。 

3、 门站规划 

根据新野县输配系统规划及工况计算，规划建设"西气东输三线 125#阀室-官碾村分输站天然

气管道工程"，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新建官碾村分输站 1 座，面积 0.61 公顷，以及新建输气管道 1

条，线路实长约 0.405km。保留改造现状高中压调压站 2 个，分别为新野土地庄高中压调压站 1 

座（与应急调峰站合建）和新野棉花庄高中压调压站 1 座（与应急调峰站合建）。 

第十四条 压力级制 

根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规定，输配管道压力分级如下表： 

输配管道压力分级 

名称 压力（MPa） 

超高压 4.0＜P 

高压 
A 2.5＜P≤4.0 

B 1.6＜P≤2.5 

次高压 
A 0.8＜P≤1.6 

B 0.4＜P≤0.8 

中压 
A 0.2＜P≤0.4 

B 0.01＜P≤0.2 

低压燃气管道 P≤0.01 

城市天然气输配系统应在满足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管网运行压力，以利用压力增加

输气量，减小管道管径，节约工程投资。根据新野县各用气区域的实际情况，本次规划确定城市

管网为高压、中压、低压三级系统，压力级制（均指表压）为： 

门站和调压站至城区、各乡镇的干线管道，采用中压 A 压力级制： 

中压管网设计压力为 0.4MPa； 

中压管网运行压力为 0.2～0.35MPa。 

商业、工业用户设备前压力：根据设备要求设定。 

第十五条 调峰储气方案 

解决城市调峰量的储存方式有：高压储罐储气、高压管束储气、高压管道储气、LNG 储气、

地下储气库储存等，结合新野情况综合储气方案的分析比较，LNG 储气调峰优势明显，不仅储存

量大，单位投资最省，而且可以作为城市的应急气源。本规划确定调峰储气方案为 LNG 气化站

作为调峰储气站。 

根据气源及供气方案，已建设的 LNG 气化站能满足本规划供气区域各期调峰储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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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应急储备方案 

LNG 及 CNG 气源灵活性强，可调能力大，有利于调节负荷，而且资源来源多元化，可靠性

较好，可作为城市的调峰气源。利用 LNG 气化站以及 CNG 储配站调峰与传统的容积式气柜或高

压球罐储气调峰有着较大的的区别。储存 LNG 或 CNG 的调峰站不仅是调峰设施，在 LNG 和 CNG

不能直接从管网进行液化补充的前提下，也是一个天然气供应的机动气源，即在用气高峰时，当

管网压力降低到某一程度，调峰站工作，启动气化器，将 LNG 气化以及将 CNG 减压后送入管网；

在用气低谷时调峰站不工作，管网的天然气不能通过液化或压缩进入 LNG 或 CNG 调峰站，LNG

以及 CNG 是通过槽车输送的方式补充的，因此利用 LNG 以及 CNG 调峰，对于 LNG 以及 CNG

调峰站，天然气是“只出不进”的。因此新野县城镇燃气逐月、逐日用气不均匀性的平衡由上游

统筹调度解决，逐小时用气不均匀性的平衡由 LNG 气化站、CNG 储配站和次高压管道储气联合

调峰的方式解决。 

第十七条 门站规划 

1、 门站、分输站布局 

规划建设"西气东输三线 125#阀室-官碾村分输站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新建

官碾村分输站 1 座，面积 0.61 公顷，以及新建输气管道 1 条，线路实长约 0.405kam。保留改造

现状高中压调压站 2 个，分别为新野土地庄高中压调压站 1 座（与应急调峰站合建）和新野棉

花庄高中压调压站 1 座（与应急调峰站合建）。 

2、 规划规模 

（1）土地庄门站 

设计规模：14×104Nm3/h；  

调压前设计压力：4.0MPa； 

调压前运行压力：2.5-3.5MPa；  

调压后设计压力：0.4MPa； 

调压后运行压力：0.35MPa。 

（2）棉花庄门站 

设计规模：7000Nm3/h； 

调压前设计压力：4.0MPa； 

调压前运行压力：2.5-3.5MPa；  

调压后设计压力：0.4MPa； 

调压后运行压力：0.35MPa。 

（3）西气东输三线 125#阀室-官碾村分输站天然气管道工程 

设计规模：15000Nm3/h； 

调压前运行压力：3.0-3.8MPa；  

调压后运行压力：0.2-0.4MPa。 

第十八条 LNG 加气站规划 

至 2035 年规划建成 2 座 LNG 加气站，可与 CNG 加气站合建。 

新野县 LNG 加气站具体布置一览表 

序号 名称（位置） 规模（万 Nm3/d） 建站模式 备注 

1 城南 LNG 加气站 1.5 万 Nm3/d 常规加气站  

2 歪子镇 LNG 加气站 1.0 万 Nm3/d 常规加气站  

第十九条 天然气管网 

1、 管网布置 

根据《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规划，结合城市建设的现状，规划近

中期中压输配管网建设的范围主要是新野县各片区建成区的中压输配管网的敷设；远期完善各片

区中压输配管网的建设，主管道连接成环。管网规划如下。 

（1）近中期：在中心城区及各个镇区敷设中压管道供应用户用气，管道规格主要为 dn200 、

dn150、dn80 为主，管线长约 428.33km。 

（2）远期：远期以已建及近中期中压天然气管网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各乡镇农村地区的天

然气管道，管道规格主要为 dn80，主干管线长约 294.82km。 

2、 近中期管道工程量 

近中期管道工程量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中心城区至瓦店镇高压管道     

双面埋弧焊螺旋缝焊接钢管 

DN150 
km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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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km 24.1 

2 

歪子镇     

PE 管 DN200 m 4288.46 

PE 管 DN150 m 7606.36 

PE 管 DN80 m 17487.53 

合计 km 29.38 

3 

上庄乡     

PE 管 DN200 m 12261.55 

PE 管 DN150 m 3861.95 

PE 管 DN80 m 15247.68 

合计 km 31.37 

4 

樊集乡     

PE 管 DN200 m 2511.36 

PE 管 DN150 m 4606.97 

PE 管 DN80 m 10112.23 

合计 km 17.23 

5 

沙堰镇     

PE 管 DN200 m 1692.77 

PE 管 DN150 m 2782.66 

PE 管 DN80 m 20992.72 

合计 km 25.47 

6 

施庵镇     

PE 管 DN200 m 6132.12 

PE 管 DN150 m 10013.79 

PE 管 DN80 m 15687.27 

合计 km 31.83 

7 

王集镇     

PE 管 DN200 m 4513.51 

PE 管 DN150 m 4537.72 

PE 管 DN80 m 8331.92 

合计 km 17.38 

8 

溧河铺镇     

PE 管 DN200 m 10398.64 

PE 管 DN150 m 14396.93 

PE 管 DN80 m 2724.9 

合计 km 27.52 

9 

前高庙乡     

PE 管 DN200 m 5114.31 

PE 管 DN150 m 8859.75 

PE 管 DN80 m 2500.57 

合计 km 16.47 

10 五星镇     

PE 管 DN200 m 14316.1 

PE 管 DN150 m 2577.95 

PE 管 DN80 m 15696.59 

合计 km 32.59 

11 

新甸铺镇     

PE 管 DN200 m 1740.53 

PE 管 DN150 m 4943.34 

PE 管 DN80   5647.52 

合计 km 12.33 

12 

王庄镇     

PE 管 DN200 m 3146.11 

PE 管 DN150 m 7505.33 

PE 管 DN80 m 4365.23 

合计 km 15.02 

13 

中心城区（含城郊乡和上岗

乡） 
    

PE 管 DN200 m 45708.39 

PE 管 DN160 m 30645.85 

PE 管 DN110 m 81454.83 

PE 管 DN90 m 6005.56 

合计 km 163.81 

管线总计 km 428.33 

3、 远期管道工程量 

远期管道工程量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

位 
数量 

1 

歪子镇     

PE 管 DN80 m 21671 

合计 km 21.67 

2 

上庄乡     

PE 管 DN80 m 24381.71 

合计 km 24.38 

3 

樊集乡     

PE 管 DN80 m 15143.34 

合计 km 15.14 

4 

沙堰镇     

PE 管 DN80 m 19317.63 

合计 km 19.32 

5 

施庵镇     

PE 管 DN80 m 31040.88 

合计 km 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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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集镇     

PE 管 DN80 m 26038.92 

合计 km 26.04 

7 

溧河铺镇     

PE 管 DN150 m 5195.82 

PE 管 DN80 m 25083.92 

合计 km 30.28 

8 

前高庙乡     

PE 管 DN150 m 6055.71 

PE 管 DN80 m 12106.75 

合计 km 18.16 

9 

五星镇     

PE 管 DN80 m 22578.82 

合计 km 22.58 

10 

新甸铺镇     

PE 管 DN200 m 4535.18 

PE 管 DN150 m 33077.36 

PE 管 DN80 km 19006.24 

合计 km 56.62 

11 

王庄镇     

PE 管 DN150 m 12693.34 

PE 管 DN80 m 16897.23 

合计 km 29.59 

  乡镇合计   294.82 

12 

中心城区（含城郊乡和上岗乡）     

PE 管 DN150 m 11262.61 

PE 管 DN100 m 84176.23 

PE 管 DN80 m 10369.32 

合计 km 105.81 

管线总计 km 4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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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液化石油气规划 

第二十条 供应范围及对象 

1、 供应范围 

本规划确定的液化石油气供应范围为新野县市域。 

2、 供应对象 

液化石油气主要供应城市天然气管道尚未敷设到位的区域，供应对象为居民用户、商业用户

以及其他未可预见用户。其他暂未建设、规划供应天然气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液化石油气供应对

象为居民用户、商业用户以及其他未可预见用户。 

第二十一条 用气量预测 

1、 中心城区液化石油气用气量 

中心城区居民用气量预测表 

序号 名称 近中期 远期 

1 人口规模（万人） 27 35 

2 气化率（%） 40 0 

3 气化人口（万人） 10.8 0 

4 用气指标（吨/a） 0.03 0.03 

5 年耗气量（吨） 3240 0 

中心城区商业用户用气量预测表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吨/a） 商业用气占比（%） 商业年用气量（吨/a） 

近中期 3240 30 972 

远期 0 30 0 

新野县中心城区液化石油气近中期用气量为 4212 吨/a，远期为 0 吨/a。 

2、 集镇区液化石油气用气量 

集镇区居民用气量预测表 

序号 名称 近中期 远期 

1 人口规模（万人） 7.3 14 

2 气化率（%） 60 30 

3 气化人口（万人） 4.38 4.2 

4 用气指标（吨/a） 0.03 0.03 

5 年耗气量（吨） 1314 1260 

集镇区商业用户用气量预测表 

规划期限 居民年用气量（吨/a） 商业用气占比（%） 商业年用气量（吨/a） 

近中期 1314 30 394.2 

远期 1260 30 378 

新野县集镇区液化石油气用气量：近中期为 1708.2 吨/a，远期为 1638.0 吨/a。 

3、 农村地区液化石油气用气量 

农村地区用气量预测表 

序号 名称 近中期 远期 

1 人口规模（万人） 28 21 

2 气化率（%） 90 70 

3 气化人口（万人） 25.2 14.7 

4 用气指标（吨/a） 0.03 0.03 

5 年耗气量（吨） 7560 4410 

4、 用气量汇总 

至 2030 年，新野县液化石油气年用气量为 1.35 万吨；至 2035 年，新野县液化石油气年用

气量为 6048 吨； 

第二十二条 应急储备规模 

按照《城镇燃气规划规范》GB/T51098-2015 中要求，城镇燃气应急储备设施的储备量应按

3d~10d 城镇不可中断用户的年均日用气量计算，本规划确定 6 天储存量计算。则新野县近中、

远期需设置液化石油气储罐的规模为：近中期：216.72 吨；远期：99.60 吨。现有储备设施能满

足规划期内应急需求。 

第二十三条 液化石油气供气方案 

近中期在天然气气化范围有限的情况下，液化石油气主要供应新野县天然气管网尚未敷设到

位的区域，供气对象为居民和商业用户，应充分发挥现有液化石油气供应设施的供气能力。随着

天然气开发力度的加大，远期天然气用户逐步替代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液化石油气用户逐步减

少。 

因此在未来新野县液化石油气将逐渐被管道天然气替代，但一些相对偏远、经济发展较为滞

后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管道天然气远期供应可能性较小。这些地区将继续使用液化

石油气。市区的换气点供应站的规模及位置结合用户分布情况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统一规划、

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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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互联网+”技术，建立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对气瓶充装、流通、使用等环节的全

过程进行监控和记录，建立可追溯的气瓶监管体系 

第二十四条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规划 

根据说明相关章节计算，新野县液化石油气计算月平均日总用气量近中期为 36.12 吨，远期

为 16.60 吨。应急状态下按 6 天基本用气量计算储存量，则所需的液化石油气储气容积分别为近

中期 216.72  吨、远期 99.60 吨。 

新野县现有 2 座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详见下表： 

新野县液化石油气供应设施统计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存气总容量（吨） 年供气总量（吨） 

1 孟营储配站 130 7900 

2 北张楼储配站 90 5500 

新野县现有 LPG 总储存规模为 220 吨，可以满足新野县至少近中期 6 天、远期 13 天的液化

石油气应急需求量，在确保用户安全稳定供气的前提下，原则上不再新建、扩建液化石油气灌装

站，因而近、远期不再规划新的灌装站。 

第二十五条 瓶装供应站规划 

规划保留现状 6 座瓶装供应站，为集镇区和农村地区供应液化石油气。规划瓶装供应站如下

表：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表 

序

号 
供应站名称 地址 

供应站类

别 

1 上港供应站 上港乡 III类站 

2 五星供应站 五星镇 III类站 

3 新甸供应站 新甸铺镇 III类站 

4 车湾供应站 沙堰镇车湾村 III类站 

5 施庵供应站 施庵镇 III类站 

6 棉花庄供应站 歪子镇棉花庄村 III类站 

为了便于瓶装液化气石油气的管理，现有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必须符合相关国家规范的

要求，不规范的必须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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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智能信息平台 

第二十六条 天然气智能信息平台 

1、燃气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2、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3、燃气设施 GIS系统 

4、GPS巡线系统 

5、SCADA系统 

6、燃气在线监控和调度管理系统 

7、抢险和应急处理系统 

8、智慧站控系统 

9、互联网+智能用户系统（智能化、物联网、互联网综合一体） 

10、建议建设容灾备份中心 

第二十七条 液化石油气智能信息平台 

1、LPG 钢瓶身份识别系统 

建立 LPG 钢瓶识别系统，探索采用 IC 卡芯片或射频标签作为钢瓶的身份标记，并将《液化

石油气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GB8334 规定的钢瓶制造单位名称代号或制造许可编号、钢瓶编号、

制造年月、公称工作压力、水压试验压力、钢瓶重量、公称容积、瓶体设计壁厚、上次检验日期

（年、月）及检验单位或代号等信息录入身份识别系统服务器数据库，系统具备甄别钢瓶检验信

息是否在有效期内和检验结果是否合格的功能，并对不符合要求的信息显示报警提示。身份识别

系统具备公共查询功能，用户可通过电话、短信或网络等途径查询钢瓶的身份信息，鼓励用户对

违规钢瓶进行投诉举报，打击非法钢瓶和不合格钢瓶的使用。 

2、LPG 瓶装气配送系统 

建立以钢瓶运输配送车辆、到户配送服务人员的 GPS 定位和钢瓶流转信息采集相结合的钢

瓶流转配送系统，并纳入液化石油气网络销售平台以及全市智能燃气信息平台。通过移动便携式

终端设备，配套钢瓶身份识别系统对各个环节中钢瓶流转的信息（比如钢瓶从灌装站、供应站出

入库信息、用户的订购和接收信息、配送车辆和配送人员携带钢瓶的集散信息等）进行采集和监

视。同时对钢瓶运输配送车辆和到户配送服务人员进行 GPS 定位，其移动和停泊信息能够在 GIS

系统中即时显示。钢瓶流转配送系统能够保证钢瓶的流转过程处于监督和控制之中，是瓶装气流

动配送体系的核心系统。 

第二十八条 建设方案 

1、分级建设 

政府投资建设城市的智能燃气信息平台；燃气公司投资建设本企业的综合管理信息化系统平

台。这种建设模式比较适合城市的实际情况，分级投资建设分级管理，可以充分利用已有设施，

节省投资，建设速度快。但是，用这一方案建设，必须协调，事先约定好通讯接口和协议、数据

格式标准等事项。 

2、建设进度 

目前，新野县尚未建设智能燃气信息平台和综合管理信息化系统，相关部门和经营单位应尽

快建设智能燃气信息平台和综合管理信息化系统，让智慧燃气真正融入燃气运营和管理中。 

3、专业维护 

对城市智能燃气信息平台的运行管理，应委托专业公司做本网络的日常维护、管理；保证正

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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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故应急保障体系规划 

第二十九条 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针对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定

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燃气企业 

各燃气企业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结合《新野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

求，建立健全应急抢险组织机构和专业应急抢险队伍，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和专职救援队伍。 

第三十一条 抢险应急组织规划 

抢险应急组织以城市智能燃气信息平台为依托，实现接警统一化、调度集中化、配置标准化、

排险专业化、信息公开化。 

 

应急响应流程图 

事件发生 

接警 

判断响应级别 
报警 

信息反馈 

应急人员到位 

信息网络开通 

应急资源调配 

现场指挥到位 

应急启动 

扩大应急 响应行动 

事态控制 申请增援 

应急状态解除 

恢复重建 

灾后评估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总结分析 

救助、医疗救护 

工程抢险 

警戒与交管 

应急联防与协同 

人群疏散与安置 

环境保护 

现场监测 

行业专家支持 

信息发布 

关闭 

N 

N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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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节能、环保、消防、安全 

第三十二条 节能 

1、 能源消耗品种 

燃气工程的能源消耗种类主要有：水、电、天然气。其中水消耗主要为场站（LNG 气化站、

门站、高中压调压站等）值班人员的生活给水、绿化及道路洒水以及工艺用水；电消耗主要为场

站室外照明（含室外应急照明）、室内照明、设备及仪表用电等；天然气消耗主要场站室内值班

人员餐饮以及城市管网检修放散消耗。 

2、 节能措施 

a) 在工艺流程中采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优先采用节能产品和密封性能好的设备阀件，

减少天然气损耗； 

b) 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节能的需要，选用节能设备，使能耗指标达到国家和行业标准； 

c) 输气管道干管每隔一定距离设截断阀门，支管起点设截断阀门，将事故及检修状态下的

天然气的排放或泄漏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d) 合理定员，减少生活用气、用水及用电； 

e) 在总图布置上以及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等专业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各相关专

业的节能措施，使其能耗达到国家规定要求。 

3、 节能效益 

本规划实施后，居民、商业用户、工业用户将使用天然气。燃料改变后，将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节约煤炭、柴油和液化石油气的运输量，改善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十三条 环境保护 

天然气工程是一项环保工程，随着工程的实施，必将改变城市的燃料结构，可以降低大气中

的 SO2、CO2、NOX和粉尘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大气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其环境效益十分可观。

各种燃料排放物比较见下表。 

煤、油和天然气排放量比较（单位：公斤/t 油当量） 

排放物 燃 1t 油 燃（1t 油当量）煤 燃（1t 油当量）天然气 

CO2 3100 4800 2300 

SO2 6 20  

NOX 6（工业） 11（工业） 4（工业） 

CO 6-30 4.52 0.53 

未燃烃 0.5 0.3 0.045 

灰 0 220 0 

飞灰 0 1.4 0 

依照上表可见，新野县燃气工程的实施，可以减少新野县的大气污染，提高新野县的大气环

境质量，其环境效益十分可观。因此加快清洁能源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实现新野县能源结构从

低效高污染型向高效清洁型转变，必将对新野县的环境的改善产生深远影响，利用天然气是解决

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第三十四条 消防 

本工程输配系统的设计原则上就体现了以防为主的方针，城市燃气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

增加了对管网的监控，使系统运行更加安全可靠，减少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点。 

1、选用新技术，LNG 气化站、调压站采用橇装并露天设置，避免了安装水平不高带来的隐

患。 

2、材料选择更合理，安全性更高。钢管防腐采用双重保护，延长了使用期限。阀门选用质

量较好的球阀，避免关闭不严造成的内漏。 

3、与管网建设同步的城市天然气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提高了管理水平，加强了对事

故发生的监测，并可及时实施有效的控制。 

第三十五条 劳动安全与卫生 

按照本规划说明书中要求采取措施后，工作场所及岗位的噪声级满足《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

计规范》中的相应标准，本工程操作场所及岗位可基本避免火灾、爆炸事故等危害的发生，并可

减少其它事故的发生和出现。一旦出现事故，即可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事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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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燃气设施保护规划及安全距离 

第三十六条 燃气设施保护规划 

近年来，随着新野县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天然气利用和普及不断加快，天然气设施的数量

不断增多，但各类安全事故和隐患也在增加，尤其是城市建设中因地下天然气设施情况不明，擅

自施工、野蛮施工造成的天然气设施，特别是埋地天然气管网遭受破坏的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威

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天然气行业的稳定运行。 

新野县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可参照即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中要求执行。天然气设施保护范围如下： 

一、最小保护范围 

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保护范围应根据输配系统的压力分级和周边环境条件确定。最小保护

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 0.5m 范围内的区域； 

2、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 1.5m 范围内的区域； 

3、高压和高压以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 5.0m 范围内的区域。 

二、最小控制范围 

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控制范围应根据输配系统的压力分级和周边环境条件确定。最小控制

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 0.5m~5.0m 范围内的区域； 

2、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 1.5m~15m 范围内的区域； 

3、高压和高压以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 5.0m~50m 范围内的区域。 

三、在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危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的活

动： 

1、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其它设施； 

2、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 

3、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4、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5、种植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道本体及防腐层的植物； 

6、其它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四、在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

燃气设施安全活动时，应与燃气运行单位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五、在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本规划本节第三项活动，或进行管道穿跨越作业

时，应与燃气运行单位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在最小控制范围以外进行作

业时，仍应保证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安全。 

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组织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

施工作业方案，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协商不成的，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组织进行安全

评审，作出是否批准作业的决定。 

第三十七条 燃气设施安全距离 

1、 门站、调压站 

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年版）（GB50028-2006），站内露天工艺装置区边缘距明火

或散发火花地点不应小于 20 米，集中放散装置的放散管与站外建构筑物防火间距如下表 20.3-1；

调压站(含调压柜)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水平净距如下表： 

门站集中放散装置的放散管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m） 

项目 防火间距（m）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30 

民用建筑 25 

甲、乙类液体储罐，易燃材料场所 25 

室外变、配电站 30 

甲、乙类物品库房，甲、乙类生产厂房 25 

其它厂房 20 

铁路（中心线） 40 

公路、道路（路边） 
高速，I、II 类，城市快速 15 

其它 10 

架空电力线（中心线） 
>380V 2.0 倍杆高 

<380V 1.5 倍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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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防火间距（m） 

架空通信线（中心线） 
国家 I、II 类 1.5 倍杆高 

其它 1.5 倍杆高 

调压站（含调压柜）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水平净距（m） 

设置形式 
调压装置入口燃气

压力级制 

建筑物外

墙面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

层民用建物 
铁路（中心线） 城镇道路 

公共电力变

配电柜 

地上单独建

筑 

高压（A） 18.0 30.0 25.0 5.0 6.0 

高压（B） 13.0 25.0 20.0 4.0 6.0 

次高压（A） 9.0 18.0 15.0 3.0 4.0 

次高压（B） 6.0 12.0 10.0 3.0 4.0 

中压（A） 6.0 12.0 10.0 2.0 4.0 

中压（B） 6.0 12.0 10.0 2.0 4.0 

调压柜 

次高压（A） 7.0 14.0 12.0 2.0 4.0 

次高压（B） 4.0 8.0 8.0 2.0 4.0 

中压（A） 4.0 8.0 8.0 1.0 4.0 

中压（B） 4.0 8.0 8.0 1.0 4.0 

地下单独建

筑 

中压（A） 3.0 6.0 6.0 - 3.0 

中压（B） 3.0 6.0 6.0 - 3.0 

地下调压箱 
中压（A） 3.0 6.0 6.0 - 3.0 

中压（B） 3.0 6.0 6.0 - 3.0 

注： 

1、当调压装置露天设置时，则指距离装置的边缘； 

2、当建筑物（含重要公共建筑物）的某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实体墙，且建筑物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时，燃气进口压力级制为中压（A）或中压（B）的调压柜一侧或两侧（非平行），可贴靠上述外墙设置； 

3、当达不到上表净距要求时，采取有效措施，可适当缩小净距。 

2、 室外管道 

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年版）（GB50028-2006），地下燃气管道不得从建筑物和大

型构筑物(不包括架空的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的下面穿越。地下燃气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相

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净距，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地下天然气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净距（m） 

项目 低压 中压 B 中压 A 次高压（B） 
次高压

（A） 

项目 低压 中压 B 中压 A 次高压（B） 
次高压

（A） 

建筑物的 

基础 0.7 1.0 1.5 - - 

外墙面 

（出地面处） 
- - - 5.0 13.5 

给水管道 0.5 0.5 0.5 1.0 1.5 

污水、雨水排水管 1.0 1.2 1.2 1.5 2.0 

电力电缆 

（含电车电缆） 

直埋 0.5 0.5 0.5 1.0 1.5 

在导管内 1.0 1.0 1.0 1.0 1.5 

通信电缆 
直埋 0.5 0.5 0.5 1.0 1.5 

在导管内 1.0 1.0 1.0 1.0 1.5 

其它天然气管道 
DN≤300mm 0.4 0.4 0.4 0.4 0.4 

DN>300mm 0.5 0.5 0.5 0.5 0.5 

热力管 

直埋 1.0 1.0 1.0 1.5 2.0 

在管沟内（至外

壁） 
1.0 1.5 1.5 2.0 4.0 

电杆（塔）的基础 
≤35KV 1.0 1.0 1.0 1.0 1.0 

>35KV 2.0 2.0 2.0 5.0 5.0 

通讯照明电杆（至电杆中心） 1.0 1.0 1.0 1.0 1.0 

铁路路堤坡脚 5.0 5.0 5.0 5.0 5.0 

有轨电车钢轨 2.0 2.0 2.0 2.0 2.0 

街树（至树中心） 0.75 0.75 0.75 1.2 1.2 

地下天然气管道与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垂直净距（m） 

项目 
地下天然气管道 

（当有套管时，以套管计） 

给水管、排水管或其它天然气管道 0.15 

热力管的管沟底（或顶） 0.15 

电缆 
直埋 0.50 

在导管内 0.15 

铁路轨底 1.20 

有轨电车轨底 1.00 

3、 LNG 气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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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年版）（GB50028-2006），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液化天然气

储罐、集中放散装置的天然气放散总管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天然气放散总管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m） 

项目 

储罐总容积（m3） 

放散管 
≤10 

＞
10~≤30 

＞
30~≤50 

＞
50~≤200 

＞
200~≤500 

＞
500~≤1000 

＞
1000~≤2000 

居民区、村镇和

学校等重要公共

建筑（最外侧建、

构筑物外墙） 

30 35 45 50 70 90 110 45 

工业企业（最外

侧建、构筑物外

墙） 

22 25 27 30 35 40 50 20 

明火、散发火花

地点和室外变、

配电站 

30 35 45 50 55 60 70 30 

居民建筑、甲、

乙类液体储罐，

甲、乙类生产厂

房，甲、乙类物

品仓库 

27 32 40 45 50 55 65 25 

丙类液体储罐，

丙类生产厂房，

丙类物品仓库 

25 27 32 35 40 45 55 20 

铁路

（中

心线） 

国家线 40 50 60 70 80 40 

企业专

用线 
25 30 35 30 

公路、

道路

（路

边） 

高速，

I、II 类，

城市快

速 

20 25 15 

其它 15 20 10 

架空电力线（中

心线） 
1.5 倍杆高 

1.5 倍杆高，但 35KV 以上

架空电力线不应小于 40m 

2.0 倍

杆高 

架空

通信

线（中

心线） 

I、II 类 1.5 倍杆高 30 40 
1.5 倍

杆高 

其它 1.5 倍杆高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十八条 除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设立的为车辆补充燃料的场所、设施外，禁止在下列范围内设立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

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设施： 

（一）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00米； 

（二）公路渡口和中型以上公路桥梁周围200米； 

（三）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100米。 

LNG气化站属于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的场所，所以LNG气化站站址距离公路用

地外缘起向外100米。 

4、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根据《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液化石油气灌装站的储罐与站外建、

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全压力式储罐与站外建筑物、堆场的防火间距（m） 

项目 

储罐总容积（V，m3）、单罐容积（V’，m3） 

V≤50 
50＜
V≤220 

220＜
V≤500 

500＜
V≤1000 

1000＜
V≤2500 

2500＜
V≤5000 

5000＜
V≤10000 

V’≤20 V’≤50 V’≤100 V’≤200 V’≤400 V’≤1000 - 

居住区、学校、影剧院、体

育馆等重要公共建筑（最外

侧建筑物外墙） 

45 50 70 90 110 130 150 

工业企业（最外侧建筑物外

墙） 
27 30 35 40 50 60 75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和室外

变、配电站 
45 50 55 60 70 80 120 

其他民用建筑 40 45 50 55 65 75 100 

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

类生产厂房，甲、乙类物品

产库，易燃材料堆场 

40 45 50 55 65 75 100 

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气体储

罐，丙、丁生产厂房，类丙、

丁类物品仓库 

32 35 40 45 55 65 80 

助燃气体储罐、木材等可燃

材料堆场 
27 30 35 40 50 60 75 

其他建

筑 

耐火

等级 

一、二级 18 20 22 25 30 40 50 

三级 22 25 27 30 40 50 60 

四级 27 30 35 40 50 60 75 

铁路 

（中心

线） 

国家线 60 70 70 80 80 100 100 

企业专用线 25 30 30 35 35 40 40 

公路、

道路

（路

边） 

高速，Ⅰ、Ⅱ级，

城市快速 
20 25 25 25 25 25 30 

其他 15 20 20 20 20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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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储罐总容积（V，m3）、单罐容积（V’，m3） 

V≤50 
50＜
V≤220 

220＜
V≤500 

500＜
V≤1000 

1000＜
V≤2500 

2500＜
V≤5000 

5000＜
V≤10000 

V’≤20 V’≤50 V’≤100 V’≤200 V’≤400 V’≤1000 - 

架空电力线（中心线） 1.5 倍杆高 
1.5 倍杆高，但 35KV 以上架空电

力线不应小于 40 

架空通

信线（中

心线） 

Ⅰ、Ⅱ级 30 30 ,40 40 40 40 40 

其他 1.5 倍杆高 

5、 LNG 瓶组气化站 

LNG 瓶组站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参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年版）

（GB50028-2006）》中 LNG 瓶组气化站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水平净距的防火间距表执行，其确

定的安全防火间距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LNG 瓶组气化站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水平净距（m） 

项目 
总容积：8X410L=3.28m3 

单瓶容积：410L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30m 

民用建筑（最外墙） 15m 

重要公共建筑（最外墙） 30m 

主要道路 10m 

次要道路 5m 

6、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根据《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的瓶库与站外

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Ⅰ、Ⅱ类瓶装供应站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m） 

项目 
Ⅰ类站 Ⅱ类站 

10＜V≤20 6＜V≤10 3＜V≤6 1＜V≤3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35 30 25 20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25 20 15 12 

其他民用建筑 15 10 8 6 

项目 
Ⅰ类站 Ⅱ类站 

10＜V≤20 6＜V≤10 3＜V≤6 1＜V≤3 

道路（路边） 
主要 10 10 8 8 

次要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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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主要工程量及投资匡算 

第三十八条 近中期主要工程量及投资匡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估算（万元） 

一 管线       

1 

中心城区至瓦店镇高压管道       

双面埋弧焊螺旋缝焊接钢管 DN150 km 24.1 1325.5 

合计 km 24.1 1325.5 

2 

歪子镇       

PE 管 DN200 m 4288.46 300.1922 

PE 管 DN150 m 7606.36 456.3816 

PE 管 DN80 m 17487.53 699.5012 

合计 km 29.38 1456.075 

3 

上庄乡       

PE 管 DN200 m 12261.55 858.3085 

PE 管 DN150 m 3861.95 231.717 

PE 管 DN80 m 15247.68 609.9072 

合计 km 31.37 1699.9327 

4 

樊集乡       

PE 管 DN200 m 2511.36 175.7952 

PE 管 DN150 m 4606.97 276.4182 

PE 管 DN80 m 10112.23 404.4892 

合计 km 17.23 856.7026 

5 

沙堰镇       

PE 管 DN200 m 1692.77 118.4939 

PE 管 DN150 m 2782.66 166.9596 

PE 管 DN80 m 20992.72 839.7088 

合计 km 25.47 1125.1623 

6 

施庵镇       

PE 管 DN200 m 6132.12 429.2484 

PE 管 DN150 m 10013.79 600.8274 

PE 管 DN80 m 15687.27 627.4908 

合计 km 31.83 1657.5666 

7 

王集镇       

PE 管 DN200 m 4513.51 315.9457 

PE 管 DN150 m 4537.72 272.2632 

PE 管 DN80 m 8331.92 333.2768 

合计 km 17.38 921.4857 

8 

溧河铺镇       

PE 管 DN200 m 10398.64 727.9048 

PE 管 DN150 m 14396.93 863.8158 

PE 管 DN80 m 2724.9 108.996 

合计 km 27.52 1700.7166 

9 

前高庙乡       

PE 管 DN200 m 5114.31 358.0017 

PE 管 DN150 m 8859.75 531.585 

PE 管 DN80 m 2500.57 100.0228 

合计 km 16.47 989.6095 

10 

五星镇       

PE 管 DN200 m 14316.1 1002.127 

PE 管 DN150 m 2577.95 154.677 

PE 管 DN80 m 15696.59 627.8636 

合计 km 32.59 1784.6676 

11 

新甸铺镇       

PE 管 DN200 m 1740.53 121.8371 

PE 管 DN150 m 4943.34 296.6004 

PE 管 DN80   5647.52 225.9008 

合计 km 12.33 644.3383 

12 

王庄镇       

PE 管 DN200 m 3146.11 220.2277 

PE 管 DN150 m 7505.33 450.3198 

PE 管 DN80 m 4365.23 174.6092 

合计 km 15.02 845.1567 

13 

中心城区（含城郊乡和上岗乡）       

PE 管 DN200 m 45708.39 3199.5873 

PE 管 DN160 m 30645.85 1838.751 

PE 管 DN110 m 81454.83 4072.7415 

PE 管 DN90 m 6005.56 240.2224 

合计 km 163.81 9351.3022 

管线总计 km 428.33 24358.2158 

二 站场       

1 瓦店计量站 座 1 500 

2 土地庄调压站 座 1 400 

3 土地庄调压站扩建 座 1 200 

场站合计 座 3 1100 

三 加气站       

1 城南 LNG 加气站 座 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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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气站合计 座 1 700 

四 SCADA 系统及后方设施       

1 SCADA 系统 套 1 6000 

2 车辆 辆 15 450 

  合计     6450 

五 总计     32608.2158 

第三十九条 远期主要工程量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估算（万元） 

一 管线       

1 

歪子镇       

PE 管 DN80 m 21671 736.81 

合计 km 21.67 736.81 

2 

上庄乡       

PE 管 DN80 m 24381.71 828.98 

合计 km 24.38 828.98 

3 

樊集乡       

PE 管 DN80 m 15143.34 514.87 

合计 km 15.14 514.87 

4 

沙堰镇       

PE 管 DN80 m 19317.63 656.8 

合计 km 19.32 656.8 

5 

施庵镇       

PE 管 DN80 m 31040.88 1055.39 

合计 km 31.04 1055.39 

6 

王集镇       

PE 管 DN80 m 26038.92 885.32 

合计 km 26.04 885.32 

7 

溧河铺镇       

PE 管 DN150 m 5195.82 296.16 

PE 管 DN80 m 25083.92 852.85 

合计 km 30.28 1149.02 

8 

前高庙乡       

PE 管 DN150 m 6055.71 345.18 

PE 管 DN80 m 12106.75 411.63 

合计 km 18.16 756.8 

9 

五星镇       

PE 管 DN80 m 22578.82 767.68 

合计 km 22.58 767.68 

10 
新甸铺镇       

PE 管 DN200 m 4535.18 344.67 

PE 管 DN150 m 33077.36 1885.41 

PE 管 DN80 km 19006.24 646.21 

合计 km 56.62 2876.3 

11 

王庄镇       

PE 管 DN150 m 12693.34 723.52 

PE 管 DN80 m 16897.23 574.51 

合计 km 29.59 1298.03 

  乡镇合计   294.82 11526 

12 

中心城区（含城郊乡和上岗乡）       

PE 管 DN150 m 11262.61 675.76 

PE 管 DN100 m 84176.23 3619.58 

PE 管 DN80 m 10369.32 373.3 

合计 km 105.81 4668.63 

管线总计 km 400.63 16194.63 

二 加气站       

1 歪子 LNG 加气站 座 1 700 

加气站合计 座 1 700 

三 LPG 储配站       

1 储配站 座 2 600 

LPG 储配站合计 座 2 600 

四 后方设施       

1 办公面积 
平方

米 
4500 1350 

2 车辆 辆 16 500 

  合计     1850 

五 总计     193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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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规划实施效益 

第四十条 经济效益 

一、经济增长 

天然气将广泛的应用在居民、商业、工业等各个领域。本规划中的天然气工程项目，投资规

模大，产业关联度强，工程的建设必将加快新野县经济的发展，拉动其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地方财政收入 

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规划中天然气工程

的建设实施，将促进城市经济的长足发展，直接和间接地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财政自给能力。 

第四十一条 社会效益 

一、城市品位 

城市天然气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高效、清洁、廉价的能源进

入城市后，显着改善家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将提高城市品位，改善新野县的投资环境。  

二、能源结构调整 

通过燃气专项规划项目的实施将逐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优质能源比例，加速城市

的能源结构调整步伐。 

三、社会事业的发展 

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无疑将带动运输业、建筑业、建材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快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四、社会就业 

伴随着天然气建设工程的实施，势必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提供相应的就

业岗位，扩大社会就业面，促进社会的稳定，增强社会向心力。 

第四十二条 生态效益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问题已不容忽视，工业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急剧增加，机

动车污染排放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环境容量逐步缩小，大气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本城市燃气规划项目是一项环保工程，随着工程的实施，将改变城市的燃料结构，可降低大

气中的 SO2、CO2、NOX 和粉尘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大气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发展压缩天

然气汽车方面，其应用可清除汽车尾气中铅、苯、芳香烃等致癌物质，基本不含硫化物，其环境

效益十分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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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实施规划的措施 

第四十三条 管理措施 

一、 行业管理 

为了保证燃气输配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面向各类用户高效服务，实现对燃气输送、储存和

供应的统一调度，节能降耗，科学管理，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同时，有较好的经

济效益，必须建立一套可实现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机构，并合理配备各类人员。 

1、行业主管部门管理 

地方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并可委托其所属的燃气

管理机构负责燃气管理日常工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燃气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公

安、消防机构负责燃气的消防监督；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燃气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安全监察

和燃气表、压力表等器具的质量、计量监督。发展和改革、经贸、建设、规划、交通、环境保护、

价格、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燃气管理监督工作。当地政府和行政组织部门有

属地管理职责。 

2、行业协会管理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组织机构，其建立的主要宗旨就是为会员服务，反映会员的愿望,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横向联系。贯彻执行政府的有关政策，推进行业管理，发挥政

府主管部门与企业间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燃气事业的发展。遵照国家宪法、法律、法令和

政策开展协会工作 ，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促进行业安全、规范发展。 

3、企业自身管理 

根据建设部关于燃气行业组织机构的规定并参照国内燃气行业的运行经验，按照现代化企业

管理模式，根据燃气工程建设和运作规模，企业组织机构图详见说明相关章节。 

二、 完善法规，提升水平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河南省燃气管理条例》，制订区域燃气管理地方法规及配套文

件，落实经营许可制度，加强燃气主管部门与质监、工商、公安消防等部门的沟通，全面提高燃

气行业管理水平。 

编制修订燃气企业生产运行、安全管理和用户服务质量标准。重点把服务标准纳入到燃气企

业的管理考核中，督促燃气企业建立健全用户服务制度，推进燃气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 

制定并发布供用气合同示范文本，指导燃气企业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规范生产经营服务行为，

逐步提高全行业安全生产和用户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大力推进燃气安全服务向社区延伸，通过政府监督、企业主责、社区配合的有机结合，构筑

安全、便捷的用户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巡检联络机制，提高入户巡检率，全力为居民打造和谐、

环保的用气环境。 

三、 燃气市场管理 

1、对燃气专项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发展改革、规划、土地主管部门在项目批

复、核发选址意见书和土地使用批复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专项规划征求燃气行政

主管部门的意见，燃气工程应按基建程序进行项目建设审批和办理施工相关手续。 

2、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以及销售点的布局，应当符合燃气专项规划和近中期计

划及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经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后，依法进行安全评价，再按规定办理其他有

关手续。 

3、城市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和新（改、扩）建城市道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燃气专

项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配套建设的燃气设施，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移交建设档案资料。 

在管道燃气专项规划范围内，新建住宅小区、保障性住房、高层商住楼以及其他需要使用燃

气的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红线范围内的室内外燃气管道设施。 

4、燃气工程建设的总体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承担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等级。燃气场站工程、市政燃气中压管道工程、成片开发建设住宅小区内的燃气管道工程以及国

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燃气工程，应当实行监理。 

5、燃气工程竣工后，燃气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建设单位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安全设

施验收。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责任主体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经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 

四、 燃气经营许可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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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

合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质量检测制度，确保所供应的燃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燃气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

加强对燃气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对其从事瓶装燃气送气服务的人员和车辆加强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事瓶装燃气充装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有关气瓶充装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燃气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四十四条 政策措施 

一、 燃气专项规划的实施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燃气专项规划对燃气工程建设计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及年度

计划的实施是实现阶段性规划目标的重要组成，因此，做好专项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及

年度计划的衔接工作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 加强规划宣传力度，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制定规划公示文稿，并按照程序向社会发布，同时通过媒体广播、主题活动和发放宣传材料

等多种形式，向各级政府部门、燃气供应企业和广大市民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燃

气行业健康发展。 

燃气供应保障将成为热、电、气安全运行的关键。必须强化燃气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有效支撑能源供应保障体系的建设。进一步落实精细化管理，多渠道、多方式提升燃气系统

保障能力。 

三、 深化规划实施方案，落实规划指导细则 

在燃气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分解近、远期重点建设任务，并组织编制规划实施细则，配合各

项重点任务的实施。 

结合燃气供应保障、安全管理和用户服务等方面重点工作需求，开展负荷预测、供应方式、

运行调度、安全控制、节能技术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工作，提高行业管理的科技水平。 

四、 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引导燃气用户发展 

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和管理机制，以价格杠杆调节天然气供需矛盾。推行天然气季节性差价、

峰谷差价和可中断气价等差别气价政策，以引导用户合理消费，提高天然气利用效率，缓解天然

气供应压力。 

进一步完善天然气市场和大用户的销售机制或代输机制，在有条件的区域推进天然气特许经

营招投标工作的实施，实现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满足安全、高效、公平的基础上，各类符合标准

的市场主体均能获得均等的参与燃气运营的机会，促进燃气市场的繁荣和行业服务的提升。  

五、 建立长效节能机制，提高燃气利用效率 

完善燃气器具能效标准，制定能效等级及能效指标，实现燃气产品的节能级别划分，促进燃

气器具的节能技术发展。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选用节能燃气设备，促进燃气节能技术的推广，淘

汰效率低下的老旧设备。 

鼓励组建专业的能源服务公司，倡导合同能源管理，促进天然气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

高天然气综合利用效率。加强重点用气单位的用气效率监测管理和节能管理；继续向广大市民宣

传行为节能理念，倡导安全科学的节约用气方式，提高社会各界的节约用气意识，促进行为节能。 

第四十五条 技术措施 

按照规划、建设、管理三统一原则，科学管理、合理布局的原则建设燃气信息网络，通过信

息系统建设，加强燃气企业间信息交流，提高处置燃气突发事件的效率，增强政府对燃气行业的

监管能力。 

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建设，尤其是配合道路建设、其他管线的建设，同时

加强规划的控制工作。 

1、实行多种用户同时发展，并根据气源条件制定具体的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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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公司应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学习培训，了解国家燃

气行业政策走向及掌握行业先进技术。 

3、对城镇燃气管道全生命周期及完整性管理，即贯穿管道使用寿命的全过程，从规划设计、

工程建设、生产运营、退役报废的整个过程中对管道的必要的、全面合理的管理和监控，建立全

生命周期完整性管理系统。 

第四十六条 实施规划的保障 

根据国家建设部《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城市气源、燃气灌装站等城市供燃气设施已纳入此

管理范围内，对于本规划内的燃气供气设施的用地应予以保障，以便于规划的顺利实施。 

第四十七条 实施规划的建议 

1、 政府部门对燃气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统筹规划，燃气基础设施的规划应当遵循安全、环保、

经济的原则。并且要求规划先行、保证规划的权威性。 

2、 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按照规划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连续性。 

3、 政府对燃气经营公司采取资金补贴或减免部分费用等优惠政策，促进燃气经营公司大力

发展优先类用户。 

4、 要求燃气经营公司加大宣传力度，建设示范工程、发展示范用户。 

5、 应当编制燃气供应应急预案，并建设应急供气设施，当发生燃气供应紧张状况时应当及

时启动应急预案。 

6、 鼓励具有燃料替代能力的燃气用户签订可中断供气合同，燃气经营公司应考虑给予可中

断用户适当优惠。 

7、 规划场站建设用地应尽快落实，燃气公司与相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协调解决规划区内管道

路由，确保燃气专项规划用地落到实处。 

8、 燃气管理部门应积极配合燃气特许经营企业获得上游气源阀室开口许可，保障燃气专项

规划远期气源得以实施。 

9、 建议燃气管理部门督促燃气特许经营企业尽快与上游供气商签订满足新野县用气需求的

气源供应合同。 

10、 燃气管道敷设尽可能与照道路建设计划同步实施，如短期内道路建设未跟进，采取加

大管道埋深处理，减少后续道路敷设对管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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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 文件组成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和规划图纸和规划说明书组成，规划文本和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十九条 实施说明 

1、 本规划经审批通过后，即成为新野县燃气建设和管理的法定文件，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实施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新野县进行燃气工程建设，都应符合本规划要求。 

2、 因城市发展和建设需要，如需对本规划的某些内容进行局部调整时，应审批并备案。 

 












